綦江区通惠街道办事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办理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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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二、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号）；
2.民政部《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民发〔2021〕43号）；
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6〕47号）。
三、受理单位及办理地点：綦江区登瀛大道通惠街道办事处一楼政务服务中心大厅。
四、申请对象：本区户籍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五、申请条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一）无劳动能力。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残疾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可视为无劳动能力。
（二）无生活来源。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的，视为无生活来源。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等各类收入。中央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优待抚恤金、高龄津贴不计入在内。
（三）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法定义务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特困人员；60周岁以上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重度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或者在监狱服刑的人员，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四）同时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条件的未成年人，选择申请纳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的，不再认定为特困人员。
六、申请材料  
申请对象应当提供的申请资料包括：
（一）共性材料
1.申请书。包括手写书面申请书和《重庆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申请书》。书面申请需写明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等情况。
2.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
3.重庆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查认定授权书（包括申请对象及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等义务人）。
4.房屋产权证或租房协议或借居依据。
5.土地证或相关证明材料。
6.承诺书。
7.银行账户（包括开户人员姓名、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或集中供养账号）。
（二）个性材料
1.有效的残疾证。
2.结婚或离婚（包括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有效依据。
3.丧偶的有效证明材料。
4.法定赡养、抚养、扶养等义务人的相关材料。
5.监狱服刑的证明材料。
6.宣告失踪的证明材料。
7.其他。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应当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人签字确认）或者“渝悦救助通”线上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主要包括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情况的书面声明，承诺所提供信息真实、完整的承诺书，残疾人应当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申请人及其法定义务人应当履行授权核查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手续。
（二）受理。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
（三）审核。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信息核对等方式，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实际生活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初审意见。
申请人以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配合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调查核实。
（四）公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初审意见及时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公示期为7天。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初审意见连同申请、调查核实等相关材料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公示有异议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重新组织调查核实，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重新公示。
（五）审核。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申请材料、调查材料和初审意见，在审批表中乡镇（街道）审核意见处经办人、科室负责人、乡镇（街道）负责人签字、盖章， 
（六）审批。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随机抽查核实，并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经办人、科室负责人、民政局负责人签字盖章)。对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申请，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及时予以确认，建立救助供养档案，从确认之日下月起给予救助供养待遇，,并通过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布。
（七）终止。发现特困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终止救助供养：
1.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被宣告失踪；
2.具备或者恢复劳动能力；
3.依法被判处刑罚，且在监狱服刑；
4.收入和财产状况不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
5.法定义务人具有了履行义务能力或者新增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法定义务人；
6.自愿申请退出救助供养。
特困人员不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本人、照料服务人、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告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并报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核准。
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中发现特困人员不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应当及时办理终止救助供养手续。
八、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9:00-12:00，13：00-17：00。
九、办理时限：30个工作日。
十、咨询电话及地址：綦江区登瀛大道通惠街道办事处一楼政务服务中心大厅，023-48882750。
